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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窗理论对保险市场行为监管的启示 

 

 

美国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詹巴斗曾进行过一项试验。将两辆一模一样的汽车摆放在不同位置，一辆摆在一

个干净整洁的社区，另一辆摆在相对杂乱社区并将顶窗打开。结果不出一天，摆在相对杂乱社区的车被人

偷走，前一辆摆了一周安然无恙。随后，詹巴斗用锤子把这辆车的玻璃砸了个大洞，几小时后这辆车也不

见了。于是，政治学家威尔逊和犯罪学家凯林以这项实验为基础，提出“破窗理论”。如有人打破一个建筑

物的窗户玻璃，而相关部门没有及时修好，也没有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那么其他人就可能受到某些暗示，

纵容他们去打破更多的窗户玻璃。久而久之，这些破窗就给人以无序的感觉，结果在这种公众麻木不仁的

氛围中，事故和犯罪就会滋长。 

  “破窗理论”给我们传递出这样的信息：人们在受到外界特定行为模式及其结果的影响下，其行为具有

效仿的本能。 

  近年来，中国保险市场得到快速发展，业务规模迅速扩大，覆盖面不断拓宽。但市场上违法违规问题

仍然比较突出，严重破坏了市场秩序，损害了行业的信誉和形象，增大了行业经营风险，损害了被保险人

的合法利益。 

  在保险市场秩序规范的过程中，保险公司面对违规利益，具有违规的内在冲动性。如果有个别公司带

头发生了违规行为，并且未被发现而逃脱处罚，就如同一扇破的窗户引起市场主体的消极猜测：认为即使

做了违法的事情，也不会受到惩处。这不仅是对违规者的纵容，更是对其他依法主体积极性的严重挫伤，

将会导致更多的主体加入违规的行列，违规的性质也越来越严重，对全行业的依法合规经营的氛围极具破

坏力。 

  “破窗理论”告诉我们，一些重大问题的发生可能只源于不为人所注意的细小事件，若这些细小事件得

到及时处理，对重大问题的解决可以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因此，在对保险公司市场行为的监管中运

用“破窗理论”，有助于提高保险市场的规范化程度，提高市场监管的效率，形成监管政策实施的放大效应。 

  为了有效预防和遏制破窗现象，保险监管机关应从事前的预防、事中的处置和事后的修复三个方面采

取有效的措施： 

  实行预警监管 提前发现“破窗” 

预警监管的关键是对细节的重视。违规行为的产生都有个由小到大、渐进的发展过程。以假赔案发生为例，

开始可能只是理赔上没有严格执行规章制度，跑冒滴漏，但这种行为没有被制止，长此以往，发展下去就

是夸大赔案损失，甚至虚造保险事故。所以，首先要从细节入手，及时发现苗头，避免裂缝发展为破窗。 

  一是要充分运用非现场监管手段，从保险公司的数据信息中发现违规线索。目前，保险监管信息化系

统的建设还存在很多弱点，信息覆盖面还不全，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也有待进一步提高。要进一步加强

保监会信息化建设，提高技术装备的现代化，实现非现场和现场监管数据的整合和利用，特别是要利用好

现有的稽核系统数据，辅助进行非现场监管的分析，提高监管的质量和效率。 

  二是要突出监控重点。要根据对保险公司的分类监管和信访投诉分析等，确定违规行为发生风险较高

的领域和公司，有针对性、有重点地监控高风险领域和高风险公司的经营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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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是发挥行业内外的监督作用，弥补监管资源的不足。业内可以通过行业自律，调动市场主体对违规

行为监督的积极性。业外可以建立与工商、税务、公安等部门的信息沟通机制，从而更多的发现保险公司

违规的线索。 

  加大查处力度及时修复“破窗” 

  保险主体的违规行为根本上是利益导向的结果。通过及时地加重保险公司的违规成本，可以防范违规

行为的发生，更重要的是，对行业在面上起到有效的警示教育作用。 

  一是查处要及时。查处不仅要查明事实真相，惩罚违规行为，而且要求迅速、及时地执行。这一方面

是实现监管高效化的需要，另一方面是避免给市场主体造成监管缺位的错觉。如果违规行为出现了，但没

有在第一时间受到处理，就像看到一扇迟迟得不到修复的破窗，市场主体会对监管的权威和效力产生疑问，

违规的追随者也会出现。 二是查处要严肃。法规就像一堵墙，任何人都不能往上碰，碰了就要头破血流，

唯有这样，法规才有尊严。违反规定，不严格依法处理，法规就会失去威严，最终法不责众。首先是要加

大对公司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使其通过违规获取的额外利益不能弥补其违规成本；其次是要强化对责任

人员，特别是高管人员的责任追究；最后要组合运用多种方式，如通过分类监管，对违规行为多的公司，

在机构许可等方面从严管控，使违规主体付出更多代价，降低主体对违规行为所获收益的预期，自觉规避

违规行为。 

  三是查处要公开。要把处罚的信息及时向各保险公司公开，表明监管机关对违规行为从重处罚的高压

态势，让市场主体充分感受到监管机关的决心，提高其对违规受处罚的可能性的感知，避免市场主体对违

规行为的效仿，最终引导整个行业形成自觉抵制违规行为的氛围。 

  完善制度建设 坚决根治“破窗” 

在破窗事件发生之后，保险公司不能听之任之，应该采取积极的补救措施，找出第一扇玻璃被打破的缘由，

并及时修补制度上的这一漏洞，这样才能有效地避免第二扇、第三扇玻璃相继遭到破坏。 

  当前，很多影响保险市场秩序的不规范行为并不是孤立的，有的互相联系、有的互为因果。如果只着

眼于查处违法违规行为本身，就会陷入“头痛医头，脚疼医脚 ”的困境。对长期以来保险市场上屡查屡犯的

违法违规问题，不仅要查处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本身，更要深入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从制度和机制上逐

步解决造成市场秩序不规范的深层次问题。 

  一是指导公司完善内控制度建设。要引导保险公司建立完善、高效的内部管理制度，从业务流程和资

金运行上进行完善的风险控制，形成自我控制、自我约束的运行机制。要引导公司加强内控执行力的督察，

加大对下辖机构的约束和管控，防止出现有规不依的问题，以制度规范员工的行为。要引导公司健全风险

控制和审计机制,实现决策的科学化和监督的独立性。 

  二是推动行业建立合规机制。如通过实施全行业的“见费出单”，实现对应收保费的有效管理，从而从

机制上杜绝与应收保费相关联的违规行为的产生。通过直赔实名制度，从资金上防止骗保骗赔行为的产生，

确保理赔的真实性和规范性。通过对保险公司和中介机构的协同监管，建立保险全流程的合规管理机制，

营造合规氛围。 

  三是出台对保险公司绩效考核的指导意见。绩效考核作为保险公司管理的一种手段，从某种程度上可

谓是保险公司经营行为的风向标。然而，在目前各公司的考核制度中，存在很多不合理的地方。如风险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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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约束不足短期激励过度且长期激励、考核指标设置不够全面等，仅靠公司自身很难克服考核的短期性和

盲目性。因此，监管机关有必要对公司考核的理念和思路提出指导性意见，对公司考核办法提出原则性要

求，从监管和经营的导向角度，发现公司考核的缺陷，引导公司改进绩效管理办法，完善考核体系。 

  “破窗理论”告诉我们，一些重大问题的发生可能只源于不为人所注意的细小事件，若这些细小事件得

到及时处理，对重大问题的解决可以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因此，在对保险公司市场行为的监管中运

用“破窗理论”，有助于提高保险市场的规范化程度，提高市场监管的效率，形成监管政策实施的放大效应。 

  

 


